
立法會主席就  
涂謹申議員擬對《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  
 
 

涂謹申議員已作出預告，倘二讀《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的議案在 2010年 7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獲通過，他擬就條例草案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在考慮該等修正案是否可以根據《議事規則》提出
之前，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修正案作出評論，並請涂議員就有

關評論作出回應。此外，我亦就此徵詢了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

意見。  
 
 
《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則 

 
2.  在評論涂議員的修正案時，政府當局援引《議事規則》

第 57(4)(a)條。該條訂明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
主題有關。  
 
 
條例草案 

 
3.  按照條例草案的詳題，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印花稅

條例》 (第 117章 )，以實施政府提出 2010至 2011財政年度財政預
算案中的兩項建議。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一段描述，條例草

案旨在實施 2010至 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有關把價值超逾二千
萬元的物業交易印花稅稅率提高至 4.25%，以及不再容許就該等
交易延期繳付印花稅的建議。 1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 

 
4.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向我提出的意見是，涂議員的修正案

旨在修訂《印花稅條例》，訂明在任何財產訂立售賣轉易契之前

的轉售，售賣人須就價值超逾二千萬元的轉售物業繳交額外印

花稅，稅率為該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轉售協議或進一步轉售協議

的代價款額或價值的 2%(即除條例草案所建議的 4.25%外 )。該等
轉售交易中的售賣人一般稱為確認人，但《印花稅條例》中並

沒有出現這個用詞。  

                                              
1 2010 至 2011 年度財政預算案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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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意見 

 
5.  政府當局認為，涂議員的修正案並不在條例草案所涵蓋

的範圍內，原因是修正案旨在為某一類交易引入一項全新的印

花稅，而不是對目前的印花稅稅率提出修改，而且修正案與實

施 2010至 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的兩項特定建議無關。因
此，政府當局認為修正案與條例草案的主題無關，並且不符合

《議事規則》第 57(4)(a)條。  
 
 
涂謹申議員的意見 

 
6.  涂議員認為，提出條例草案的最終目的，是藉增加交易

成本以打擊物業投機活動。把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狹隘地詮釋

為只是實施 2010至 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兩項特定建議，是完
全漠視了條例草案就《印花稅條例》提出擬議修訂背後的政策

原意和最終目的。涂議員進一步認為，他的修正案旨在 “藉徵收
額外印花稅以增加轉售 (即以確認人方式轉售 )的交易成本 ”。修
正案並沒有超越條例草案涵蓋的範圍，因此並非不符合《議事

規則》第 57(4)(a)條。  
 
7.  涂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認為他的修正案是要引入一項額

外及全新的印花稅的意見。他指其修正案的效力是 “要增加現時
確認人就以確認人方式轉售時必然要繳交的印花稅的款額或價

值 (無論我有否提出修正案 )”。他的修正案 “只是試圖增加稅項的
款額或價值，但不會縮窄或擴闊以確認人方式轉售時的徵稅範

圍 ”，以及 “只可以被視為對目前的印花稅稅率提出修改 ”。  
 
 
我的意見 

 
8.  政府當局指出，涂議員的修正案超越了條例草案所涵蓋

的範圍，因為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實施 2010至 2011年度財政預算
案中的兩項特定建議，即把價值超逾二千萬元的物業交易印花

稅稅率由 3.75%提高至 4.25%，以及不再容許就該等交易延期繳
付印花稅。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向我提出的意見是，如果接受這

個論據的思路的話，那麼任何為改變 2010至 2011年度財政預算
案中的兩項特定建議而提出的修正案，均會超越條例草案所涵

蓋的範圍。以他的意見認為，雖然詳題和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中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提述有助於識別條例草案的建議屬 2010至
2011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的一部分，但不應具有把條例草案涵
蓋的範圍局限於財政預算案所載建議的效力，致令按一般原則

關乎條例草案主題的擬議修正案均不可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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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接納法律顧問的意見，即如果接受政府當局這部分的

論據，那麼與 2010至 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的兩項特定建議不
一致的任何修正案均會超越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圍。然而，此

情況不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這樣條例草案幾乎沒有任何修正的

空間，不管修正案是由政府或議員提出的。我的意見是，雖然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實施 2010至 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的兩項建
議，但只要條例草案的擬議修正案符合《議事規則》第 57(4)(a)
條的規定 (即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
關 )，我便會認為該等修正案屬於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圍並可予
以提出。當我容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2009年稅務 (修訂 )
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時，我也是採取同一看法。正如該條例

草案的詳題所載，其目的是 “修訂《稅務條例》，以實施政府就
2009至 2010財政年度提出的財政預算案中扣減 2008/09課稅年度
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款額的建議 ”。在 2009至 2010年度財
政預算案的第 127段，財政司司長建議一次過寬減 50%的薪俸稅
及個人入息課稅，以 6,000元為上限。該條例草案的第 3條便是要
實施該項建議。其後財政司司長在 2009年 5月 26日宣布新一輪的
紓困措施，包括建議提高上述減幅至 100%及調高減幅上限至
8,000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 2009年 6月 24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就該條例草案第 3條動議修正案以實施有關的紓困措施。  
 
10.  政府當局聲稱，涂議員的修正案旨在為某一類交易引入

一項額外及全新的印花稅。我曾指示立法會秘書邀請政府當局

解釋其聲稱的基礎何在。根據政府當局的解釋， “印花稅是從價
稅，即應繳付印花稅的稅額是根據物業買賣的價值 ”，但根據涂
議員的修正案， “除了從價印花稅外，以確認人方式轉售物業的
賣方須繳交額外的印花稅。至於是否需要加徵額外印花稅，則

將取決於進行交易的時間 ”。政府當局指這項建議因而是現行印
花稅評估機制下的一項新元素，亦超越了修改價值超逾二千萬

元的物業買賣印花稅稅率的範疇。  
 
11.  法律顧問給我的意見是，根據《印花稅條例》第29C條第
(2)款，為不動產訂立的買賣協議可按其本身的代價予以徵收印
花稅。該印花稅的稅率已在《印花稅條例》附表1第 1(1A)類指明。
憑藉《印花稅條例》第 29C條第 (3)款及第 (4)款 (a)段，在任何財
產訂立售賣轉易契前，就不動產訂立一份轉售協議或又另再訂

立一份轉售協議亦須繳付印花稅。法律顧問指出涂議員的修正

案旨在規定凡就轉售訂立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進一步

買賣協議，而凡該買賣協議的款額或價值超逾二千萬元，該可

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進一步買賣協議須繳付稅率較高的

印花稅，即高於《印花稅條例》附表 1第 1(1A)類所指明稅率 (條
例草案建議由目前指明稅率 3.75%提高至 4.25%)的額外 2%的印
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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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涂議員的修正案的目的，是在一名購買人轉為售賣人 (即
確認人 )在訂立售賣轉易契前的財產轉售，提高其須繳付的印花
稅稅率。由於在為不動產訂立售賣轉易契前，轉售該不動產而

訂的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進一步買賣協議已須繳付印

花稅，所以我不認為修正案具有改變按《印花稅條例》所徵收

印花稅的從價稅性質的效力。我認為修正案與《印花稅條例》

的擬議修訂的細節有關，它們是關乎一項訂立財產售賣轉易契

前進行的轉售 (一如有關文書顯示 )所徵收的印花稅稅率。我因此
認為修正案與條例草案的主題有關。  
 

 

裁決 

 
13.  經考慮政府當局的意見、涂謹申議員的回應及立法機關

法律顧問的意見，我裁定涂議員的擬議修正案可以根據《議事

規則》第 57(4)(a)條提出。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2010年 7月 12日  


